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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典型合同重点法条解读
江西顺合律师事务所 叶双湖

《民法典》保留了原《合同法》中租赁合同章节
中的相关条款，同时就居住权问题进行细化并编撰
成独立章节，就租赁物正常使用损耗是否需要赔
偿、维修费用谁承担、期满续租等问题进一步明确，
增加了可操作性。重点法条如下：

1.租赁物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如发生损耗，是
否需要赔偿？

答：不需要。《民法典》第七百一十条规定，承租
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
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正常使用租赁物产生了损耗是不需要赔偿的。

2.承租人使用租赁物期间如需维修，由谁承担
维修义务？谁付款？

答：出租人。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三条规
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
合理期限内维修。除承租人过错外，出租人需负担
维修义务，如出租人不愿负担，承租人可以自行维
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3.租赁期间出租人将租赁物卖给第三方的，承
租人还能否继续使用租赁物？

答：“买卖不破租赁”。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二
十五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
限内发生所有权（如买卖、赠与等）变动的，不影响
租赁合同的效力，承租人还可继续使用租赁物。

4.租赁期满后，承租人还想继续租赁，应该如何
处理？

答：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规定，租赁
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
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
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
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二、第十五章融资租赁合同重点法条解读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
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
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民法典》中明确
了虚构租赁物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及租赁期
满后租赁物所有权问题，列举了承租人有权拒绝受
领标的物的情形，维护了大型设备融资租赁过程中
的承租人的权益。重点法条如下：

1.出卖人不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应该如何处理？
答：拒绝接受标的物。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四

十条规定，出卖人违反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的义
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租人可以拒绝受领出卖
人向其交付的标的物：（一）标的物严重不符合约
定；（二）未按照约定交付标的物，经承租人或者出
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交付。承租人拒绝
受领标的物的，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2.承租人不按时支付租金怎么办？
答：欠付租金时，出租人可要求支付全部租金或

者要求收回租赁物。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条

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
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
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三、第十六章保理合同重点法条解读

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
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
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
担保等服务的合同。此章为《民法典》的创新，就债
权人如何通过第三方有效合法保障债权实现做出
了制度上的创新，也为解决日益突出的还款难问题
做出了贡献。重点法条如下：

1.保理人应当如何表明自己的身份？
答：附上必要凭证，如保理人的身份证件等。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四条规定，保理人向应收
账款债务人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应当表明保
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凭证。

2.同一笔应收账款订立了多个保理合同怎么办？
答：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规定，应收

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
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
的取得应收账款；均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
先后顺序取得应收账款；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
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取得
应收账款；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资款
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

四、第十七章承揽合同重点法条解读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
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承揽
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民
法典》明确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时间节点，
对定作人的权利予以限缩，有效保障了承揽人的合
法权益。重点法条如下：

1.承揽人是不是必须亲自完成工作？
答：是的，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七十二条规定，

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
工作，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揽人将其承
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未经定作人同意
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2.承揽人可不可以找人帮忙打打下手、做点辅
助性的事情？

答：可以。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七十三条规定，
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
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3.定做人应当何时支付报酬？
答：按照约定期限或在交付成果时支付。根据

《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二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
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
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
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

4.定做人不付报酬，承揽人怎么办？
答：承揽人可拒绝交付或留置工作成果，根据

《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三条规定，定作人未向承揽人
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
作成果享有留置权或者有权拒绝交付，但是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

5.定做人可否中途解除合同？
答：可以，造成承揽人损失的需赔偿。根据《民

法典》第七百八十七条规定，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
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定做人的行为造成
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五、第十八章建设工程合同重点法条解读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
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合同。《民法典》吸纳了相关司法解释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时如何处理的规定，
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极大地
保护了施工单位的利益，间接保障了农民工工资
的 按 时 支 付 。 同 时《民 法 典》还 确 定 了 因 发 包 人
过错导致实际施工量增加时支付工程款的原则，
保护了施工单位的利益。重点法条如下：

1.施工合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五条规定，施工合同

的内容一般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
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
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
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相互协作等
条款。

2.何时支付工程款？工程什么时候交付使用？
答：验收合格后按照约定及时支付并交付工

程。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
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
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
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
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3.工程质量不合格怎么办？
答：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根据《民法典》第

八百零一条规定，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
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请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
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
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4.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中途停工怎么办？
答：发包人采取措施弥补，赔偿相应损失，承担

费用。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四条规定，因发包人
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
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
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
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5.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实际施工量与设计不同
怎么办？

答：按照实际情况增加费用，根据《民法典》第
八百零五条规定，因发包人变更计划，提供的资料
不准确，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供必需的勘察、设计工
作条件而造成勘察、设计的返工、停工或者修改设
计，发包人应当按照勘察人、设计人实际消耗的工
作量增付费用。

6.发包人不按时支付工程款怎么办？
答：就 工 程 折 价 或 拍 卖，且 承 包 人 就 工 程 价

款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 根 据《民 法 典》第 八 百 零 七
条 规 定，发 包 人 未 按 照 约 定 支 付 价 款 的，承 包 人
可 以 催 告 发 包 人 在 合 理 期 限 内 支 付 价 款 。 发 包
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
价、拍 卖 外，承 包 人 可 以 与 发 包 人 协 议 将 该 工 程
折 价，也 可 以 请 求 人 民 法 院 将 该 工 程 依 法 拍 卖。
建 设 工 程 的 价 款 就 该 工 程 折 价 或 者 拍 卖 的 价 款
优先受偿。

（审核：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博士 汪旭鹏）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无居民
海岛属于谁所有？

答：属于国家所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248 条。
问：小玉是柴桑区新塘乡杨家村的村

民，因土地纠纷来咨询律师，开口第一句
就是：“律师，我个人所有的一块菜地被别
人堆了一包沙子，气死人了……”，请问：
小玉的表述是否有错误？

答：有错误。农村村小组的菜地，其
所有权属于该村民小组集体，而非农民个
人，农村村民小组集体把这块地按家庭责
任承包制分给小玉家承包经营使用，但是
所有权并不会转移给小玉。在我国，土地
所有权人只有两种：一是国家所有，二是
农村集体所有。我们是土地公有制，所以
没有任何一个自然人拥有土地所有权。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260 条、第 261 条。

问：小王是流泗村的村民，村委会组
织各家一起共同进行葡萄种植和经营，统
一对外销售，统一收款。年底了，村委会
还没有向本村村民公布今年一年的葡萄
合作经营财务情况，于是小王向村委会主
任提出，要求查阅相关情况，请问小王的
要求是否应当满足？

答：应当。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264 条。
问：小明新买了一套电梯房住宅，位于

5楼。小明觉得自己不必坐电梯上下楼，每
天走楼梯挺好，可以锻炼身体。因此，在小
区的物业公司来找小明收取电梯维护费
时，小明说自己从来不坐电梯，因此拒绝交
电梯维护费。请问小明的说法有道理吗？

答：没有道理。因为电梯是整栋楼居
民上下共用的，对居民来说，既有坐电梯
的权利，也有交电梯维护费的义务。权利
可以放弃，但是义务不能放弃。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273 条。

问：清河小区位置很好，光明广告公司
看中了小区公共楼顶可以做广告牌，因此
与清河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商谈安装广告
并付费一事。双方谈成后签订了书面合
同，光明广告公司一年下来共计支付了 10
万元广告牌费用给物业服务公司。年底小
区业主大会上，有业主提出，这笔广告牌收
入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后，应当属于业主共
有。请问：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

答：有道理。因为小区楼顶属于业主
的共有部分，其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
的费用后，确实应当归业主共有（后续：物
业服务公司把 10 万元扣除 1 万元的实际
费用后，根据小区的业主大会的决定，购
买了一批扶贫村生产的优质大米，每位业
主分发了五袋，大家开开心心地过了个
年，也帮贫困村的村民销出了积压的大
米，一举两得，传为美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282 条。

问：三元村与小石头村相距不远，山
上有一座水库，两村的农田都需要通过上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开 挖 的 红
旗渠的水进行灌溉，今年
雨水少，三元村想独占水
渠 里 的 水 用 于 灌 溉 自 己
本村的田地，请问三元村
的做法是否合法？

答：不合法。相邻关
系的处理应当按照公平合
理的原则正确处理，自然
流水的利用，应当在相邻
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后
续：在两村村民发生争执
后，乡镇政府干部出面协
调，批评了三元村的不当
做法，改为双方轮流用水，
各自派人交接值守水渠闸
口，合理分配水流）。

法 律 依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288
条、第 290 条。

问：小王和小付是老
邻居，小王夏天要动工改
建自己的房子。得知此事
后，小付拎了一箱啤酒来
小王家，好言好语地跟小
王商量，改建时请注意不
要遮挡住小付家卧室的阳
光。小王听后不痛快，扬
言：我改的是我家的房子，
怎么改都可以，是我的自
由，谁也管不着！双方不
欢而散。请问：小王的说
法对吗？为什么？

答 ：小 王 的 说 法 不
对。《民法典》有规定，建造
建筑物，不得妨碍相邻建
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 293 条。

问：不动产共有的形
式有哪几种？

答：两种。第一种是
按份共有（按份共有人对
共 有 的 不 动 产 按 照 其 份
额 享 有 所 有 权）；第 二 种
是共同共有（共同共有人
对 共 有 的 不 动 产 共 同 享
有所有权）。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 297 条。

问：共有财产由谁管理？
答：共有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管理

共有财产（例如：小王和哥哥在九江市浔
阳区按份共有一套房屋，每人一半份额。
两人感情很好，小王在本地，工作清闲；哥
哥在上海，很忙，双方书面约定由小王一
人负责对该房屋进行管理，于是小王联系
房屋出租事宜，收取房租，小王的哥哥万
事不管，只每年收小王转账来的一半收
益）；如果没有约定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
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300 条。
（审核：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博士 汪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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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精彩了，两场演出我都看了，着实让我
们过了一把黄梅戏瘾！”11月23日、24日晚，九江
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座无虚席，由九江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湖北省黄冈市文旅局
主办，九江市文化馆、黄梅县黄梅戏剧院承办的
跨区交流演出在这里举行，九江广大戏迷朋友
免费观看了两场精彩纷呈的“黄梅戏盛宴”。

九江市与湖北黄梅县一衣带水、隔江相
望。长期以来两地经常性开展交流互动活
动，今年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九江赴黄梅
县组织专场招聘会，开通两地务工直通车，

接送黄梅籍员工来浔务工。一直以来，在九
江百姓中有：“一座浔阳城、半城黄梅人”之
说。黄梅人爱听、爱唱黄梅戏，九江人亦如
此，街头巷尾、公园社区处处可见黄梅戏爱
好 者 的 身 影，经 常 能 听 到 耳 熟 能 详 的 黄 梅
戏。由戏迷们组织的九江市黄梅戏活动中
心，更是在交流、传承黄梅戏传统文化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连续数载，九江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红色文艺轻骑兵开展文化下乡惠民
演出，该中心精心组织，安排人员随队下乡，
将精彩的黄梅戏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

此次跨区交流演出，黄梅县黄梅戏剧院
带来了一部大型抗疫题材现代黄梅戏音乐剧

《我的乡村我的亲》，该剧是一部轻喜色彩的
正能力舞台剧，全剧以双线结构、灵动样式，
乡土气韵，还原黄梅戏作为“中国最美乡村音
乐”的本质特征，通过以点及面，由小见大，为
时代放歌，为人民写真。另一部大型古装黄
梅戏《青铜恋歌》，是一部 2019 年国家艺术基
金入选剧目，该剧奏响的是强国梦的主旋律，
对楚地民俗民风有生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生
动鲜明，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完

美的作品。演出结束时，黄梅县黄梅戏剧院
余文新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太激动了，没
想到黄梅戏在九江这么受欢迎，可以说‘一曲
黄梅戏，传唱两地情’，看到戏迷们这么热情，
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创作黄梅戏精品的信
心，期 待 下 次 有 更 精 彩 的 节 目 带 给 九 江 人
民。”九江市文广新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九
江和黄冈跨江跨区互动开展的文化交流，旨
在增进两地人民福祉和友谊，下一步还会继
续开展更多的文化、旅游方面的交流活动，增
强两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一曲黄梅戏 传唱两地情
——赣鄂两省文化交流侧记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洪永林

本 报 讯（九 江 报 业
融媒记者 洪永林/文 程
鹏/摄）11 月 30 日 上 午，
久雨初晴的庐山出现了
壮 丽 的 云 海 景 观 ，白 色
的瀑布云从山顶奔腾而
下，像银河倒挂般倾泻，
如梦如幻，蔚为壮观。

据 悉 ，近 期 庐 山 出
现“ 雨 雾”模 式，当 天 天
空 放 晴 ，山 峦 间 烟 雨 弥
漫 ，云 光 岚 翠 掩 映 。 整
个过程持续了近 1 个小
时 ，不 少 游 客 有 幸 一 睹
难 得 的 云 海 景 观 ，纷 纷
拿出手机拍摄。

庐山是山岳型风景
区，山体植被茂盛，加之
山 下 鄱 阳 湖 和 长 江 环
绕，雨水雾气充沛，每年
有 云 雾 日 达 195 天 。 每
年的春季是庐山观赏云
海 的 最 好 时 节 ，在 雨 过

天晴后，山谷间时常会出现不同
的云雾、云海、瀑布云景观，冬季
出现壮观云海，实属少见。

美
翻
了
！
庐
山
出
现
壮
观
云
海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孔颖）告别了上周低温
阴雨的阴郁天气，本周，九江终于看到了灿烂的太阳。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月上旬预计我市将迎来两
波冷空气，最低气温 2℃左右，不会跌破零度。

来自市气象台的数据显示，12 月上旬，预计全市
平均雨量为 5∽10 毫米，较常年同期（13.0 毫米）偏少
3∽5 成，旬雨日 2∽4 天，旬平均气温 6∽8℃，较常年同
期偏低 1℃，旬极端最低气温为 2∽3℃。

具体天气预报情况为，12 月 2∽4 日受冷空气影
响，有一次弱降水降温过程，偏北风 3∽4 级，江湖水面
和平原河谷阵风 6 级，气温略有下降，其中 2 日多云转
小雨，3 日小雨转阴；12 月 4 日多云，夜间气温较低。12
月 5 日晴天多云，早晨最低气温 2∽3℃；12 月 6∽7 日
多云转阴；12 月 8∽10 日受冷空气影响，又有一次降水
降温大风过程，其中 8∽9 日阴有小雨，10 日阴天多云。

本月上旬我市将迎来
两波冷空气

本报讯（谢乐天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陈沽玥玥）日
前，浔阳区“星级文明诚信经营户”“放心消费示范店”
授信授牌仪式暨九江农商银行“小额信用贷”推进大
会召开。

经自愿申报、初核推荐、综合验收等多个环节，浔阳
区阳光家园大酒店等 16 家经营户被评为 2020 年度“浔
阳区消费示范店”，浔阳区名鼎珠宝首饰店等 106 家经营
户被评为2019∽2020年度“星级文明诚信经营户”。

活动现场，浔阳区市监局、九江农商银行、浔阳
区个私协会还签订了“政银企”三方战略合作协议，
为浔阳区个私协会现场授信 5 亿元。

106家经营户被评为
年度“星级文明诚信经营户”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洪永林）近日，2020 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青阳腔）研习班结业仪式
暨汇报演出在九江学院举行。

本届传承人群研习班由江西省文旅厅主办，九江
学院和九江市文广新旅局承办，九江学院艺术学院实
施，九江市文化馆、九江市非遗保护中心和湖口县非遗
保护中心协办。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20 名来自
湖口县和彭泽县的优秀青阳腔传承人聆听了国内和我
省知名戏剧专家学者的讲座，学习了相关专业知识技
能，在老艺术家的指导下，学习了一系列青阳腔经典唱
段，排演了戏曲青阳腔的经典剧目。

国家级非遗青阳腔
传承人群研习班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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